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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对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好屋）的股权受让及增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苏州好屋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

的差异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权受让及增资情况 

根据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等人签订的《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汪妹

玲、严伟虎、叶远鹂、陈琪航、陈兴、董向东、黄俊、刘勇关于苏州市好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并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 25 日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0.00 万元受让苏州好屋 16 万元股

权，以自有资金 30,000.00万元向苏州好屋溢价增资 12.00万元，上述交易价格

由各方协商确定。股权受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获得苏州好屋 28万元股权，

占苏州好屋增资后注册资本 112 万元的 25%。 

公司投资参股苏州好屋有助于公司整合优秀的互联网团队资源，积极助推公

司实施“互联网+”战略。公司将与苏州好屋在互联网领域中涉及技术、市场、

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交流，发挥双方优势，对公司全面建设“珠宝互联网+”

平台，升级公司营销模式，实现公司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业绩承诺情况 

苏州好屋上述股东（除陈琪航）承诺，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苏

州好屋实现净利润（苏州好屋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分别为 18,000万元、25,000万元、32,000万元，

盈利承诺期间的承诺盈利数总和为净利润 75,000.00万元。 

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若苏州好屋在上一会计年度实际盈利



数（指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小于上一会计年度承诺盈利数，盈利承诺方应

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盈利承诺方上一会计年度应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计算： 

某盈利承诺方的现金补偿额=（上一会计年度承诺盈利数－上一会计年度实

际盈利数）÷盈利承诺期间的承诺盈利数总和×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苏州好屋

的全部股权价格 280,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公司合计持有苏州好屋

的股权比例 25%×某盈利承诺方所出让的出资额÷盈利承诺方所出让的出资额

之和－某盈利承诺方已支付现金补偿额。 

三、超额业绩奖励 

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苏州好屋在上一会计年度实际盈利

数高于上一会计年度承诺盈利数的 110%，则对高于上一会计年度承诺盈利数

110%的部分，交易对方有权要求苏州好屋将其中 50%的金额以现金方式向苏州好

屋在职管理层（主要指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励。 

四、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情况 

苏州好屋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之间的差异情况如下(单位：万

元)：  

项  目 
实际盈利数

[注] 
承诺盈利数 差异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8,804.83 32,000.00 -13,195.17 

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由其出具苏州好屋《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2371号)。 

五、业绩承诺补偿数额及解决措施 

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陈兴、董向东、黄俊、刘勇向公司承诺：盈利承

诺期间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标的公司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分别为 18,000

万元、25,000 万元、32,000 万元，盈利承诺期间的承诺盈利数总和为净利润



75,000.00 万元。 

2018 年度，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 18,804.83 万元，

与盈利承诺相差-13,195.17 万元，根据盈利承诺及补偿条款，汪妹玲、严伟虎、

叶远鹂、陈兴、董向东、黄俊、刘勇需向公司补偿现金 12,315.49 万元，公司将

及时通知上述人员履行补偿义务，维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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